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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委员会  

第六十二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0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2006 年 2 月 17 日印度尼西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代表团致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普遍照会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日内瓦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向联

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人权委员会秘书处致意，并谨通知如下：印度尼西

亚政府(国家教育部与教科文组织合作)于 2005 年 12 月 2 日至 4 日在印度尼西亚雅

加达主办了一次关于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以及为此提供经费的

法律框架问题国际会议。在这方面，印度尼西亚常驻代表团谨再随照附上上述会议

通过的《雅加达宣言》* 的英文本和法文本。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国政府的代表，联合国和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

以及教育和人权方面的专家和从业人员、民间社会成员及学术界人士。  

 鉴于会议主题对于人权委员会在教育权方面的工作关系重大，印度尼西亚常驻

代表团敬请高级专员办事处将其作为人权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10 下的

正式文件分发。  

 

                                                 

* 附件不译，英文和法文照发。  












